
蓝山县人民政府

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蓝政复决字〔2023〕 第 27号

申请人： 刘某某，男，汉族， 1929年 8月 9 日出生， 身份

证号： 43292719290809XXXX,住湖南省蓝山县XX镇XX北

路居委会 X组。

被申请人： 蓝山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 蓝山县XX镇

XX路XX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作出答复不服，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 25 日收到复议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现

已审理终结

法定代表人： 李某某，男， 系该局局长。

。

申请人请求： 1、 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对申请

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行政行为违法； 2、 责令被申

请人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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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3年11月 18 日通过邮政快递的方

式向被申请人蓝山县自然资源局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 , 要求公开： 与申请人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XX北路

X号房屋相邻地块的原XXX厂国有土地出让合同、 国有土地

挂牌出让及成交确认书、 土地出让金足额缴纳凭证、 建设用地

批准书、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被申请人于2023年 11月 20 日签

收，但截止于2023年12月 19 日申请人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申

—





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 途径和时间。 ” 政府信息公开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

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规定的

政府信息外，政府信息应当公开。 ” 本案中申请人申请的信

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四、 十五、 十六条规定

的内容， 应当依法公开。

综上所述，申请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行政复议

法》 的规定向贵府提起行政复议，望贵府依据法律规定支持申

请人的申请请求!

被申请人称： 被答复人要求申请答复人公开： 位于永州市

蓝山县XX镇XX北路XX号房屋相邻地块的原XXXX厂国有

土地出让合同、 国有土地挂牌出让及成交确认书、 土地出让金

足额缴纳凭证、 建设用地批准书、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五项内容。

一、 被答复人关于要求公开“原XXX厂国有土地出让合

同” 信息的申请答复如下：

二、 被答复人关于要求公开“国有土地挂牌出让及成交确

认书” 信息公开的申请

该信息属于私人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五

条的规定， “原XXX厂国有土地出让合同” 信息不属于本行

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内容。

。

该信息我机关已在中国土地市场网(www. landchina.com/)

进行公开，被答复人可通过该网站查询。

三、 被答复人关于要求公开“土地出让金足额缴纳凭证”

信息公开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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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足额缴纳凭证” 的信息属于私人信息，且不属

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内容。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

十五条的规定： 涉及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但是， 第三

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

响的， 予以公开。

四、 被答复人关于要求公开“建设用地批准书” 信息公开

的申请。

五、 被答复人关于要求公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信息公

开的申请

该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内容， 据初步判

断，蓝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可能掌握相关信息，根据《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 (五) 项的规定，建议您依法向相

关单位了解获取该信息。

。

该信息属于私人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五

条的规定，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

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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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3年 11月 18 日通过邮政快递的

方式向被申请人蓝山县自然资源局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 , 要求公开： 与申请人位于永州市蓝山县XX镇XX北路X

号房屋相邻地块的原XXX厂国有土地出让合同、 国有土地挂牌

出让及成交确认书、 土地出让金足额缴纳凭证、 建设用地批准

书、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被申请人于2023年 11 月 20 日签收，

截止2023年 12月 19 日， 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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